天津市宝坻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进一步推动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工作

的通知

各街镇、宝坻经济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

为扎实做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壮大优质中小企业底盘，市工信局在年初明确提出“创新型中小企业全年敞口申报”，各区分别于3月底、5月底、7月底、9月底、11月底向市工信局推荐申报名单。根据工作安排，我局分别于3月底、5月底向市工信局推荐了2批次共19家创新型中小企业，企业申报数量远远落后于其他区。

因此，请各单位加强宣传和服务，继续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及时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为申报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好基础。具体要求如下：

（一）创新型中小企业采用网上申报形式，企业无需提供纸质材料，只需上传佐证材料。申报网址为“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https://zjtx.miit.gov.cn/zxqySy/main）”。

（二）高新技术企业可以直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只需上传高新企业证书，无需参与评分。《未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名单》附后。

（三）准备申报2023年第二批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点企业务必于7月底前完成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按照优质中小企业逐级申报的要求，若企业未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将无法申报今年9月份开展的第二批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乃至明年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联系人：王策  苑玉红      联系电话：2924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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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需上传佐证材料

      3.天津市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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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企业需上传佐证材料清单

申报企业需完整上传以下佐证材料，将必备材料、可选材料分成两个文件夹，相关文件分类命名后压缩成zip格式文件（压缩包文件名称为企业名称），在第5项“所属领域及其他”类目下“其他材料”处上传。
（一）必备材料（所有申报企业均需提供）
1. 《天津市创新型中小企业自评表》扫描件（在培育平台填写后下载打印，相关数据须与培育平台申报系统保持一致，按照评价标准（附件3）在第六项“自评结果”处自评打分，直通条件按实际情况勾选，自评表填报的经济效益和经营情况相关数据需与企业年审报告或财务报表中数据一致，“真实性声明”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在封面加盖公章）；

2.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  2022年12月份的企业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在社保缴费系统查询下载。需体现社保缴费人数，如企业以合并报表数据申报，则需提供母公司及合并子公司的2022年12月份的企业社保缴费人数证明）；

4.  企业需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中国网站，查看下载信用报告自查，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不在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可上传信用报告，存在以上问题的不符合申报条件。

所称“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结果为准；所称“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以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结果为准。
5. 企业自述报告word电子版材料，含基本情况介绍、主营业务及主导产品情况说明、创新能力情况说明（与自评表创新能力填报数据对应的已获专利情况及专利明细表、获得奖励和荣誉、建设研发机构等情况介绍）等（500-2000字）。

（二）可选材料（满足直通条件的企业提供其中任意一项）
1.  2020年以来获得国家级或天津市科技奖励证书扫描件。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防科技奖；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一、二、三等奖（获奖证书需含企业名称）；

2. 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或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或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或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荣誉证书扫描件或认定文件（需含企业名称、有效期）；

3. 有效期内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包括国家、天津市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以及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提供认定文件、铜牌照片等佐证材料（需含企业名称、有效期）；

4.  2020年以来新增股权融资总额500万元以上佐证材料（包括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证明材料、银行到账凭证、出让股权不超过30%证明材料）。

附件3：
天津市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

（2023年）

    一、公告条件

　　评价得分达到60分以上（其中创新能力指标得分不低于20分、成长性指标及专业化指标得分均不低于15分），或满足下列直通条件之一：

　　（一）2020-2022年获得过国家级、市级科技奖励。  

　　（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荣誉（均为有效期内）。

　　（三）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

（四）2020-2022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500万元以上。

    二、评价指标

    包括创新能力、成长性、专业化三类六个指标，评价结果依分值计算，满分为100分。

    （一）创新能力指标（满分40分）

　　1.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满分20分）

　　A. 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1项以上（20分）

　　B. 自主研发的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15分）

　　C. 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10分）

　　D. Ⅱ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5分）

　　E. 无（0分）

　　2. 2022年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20分）

　　A. 5%以上（20分）

　　B. 3%-5%（15分）

　　C. 2%-3%（10分）

　　D. 1%-2%（5分）

　　E. 1%以下（0分）

　　（二）成长性指标（满分30分）　

　　3. 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满分20分）

　　A. 15%以上（20分）

　　B. 10%-15%（15分）

　　C. 5%-10%（10分）

　　D. 0%-5%（5分）

　　E. 0%以下（0分）    

　　4. 2022年资产负债率（满分10分）

　　A. 55%以下（10分）

　　B. 55%-75%（5分）

　　C. 75%以上（0分）    

　　（三）专业化指标（满分30分）

　　5.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满分10分）

　　A.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10分）

　　B.属于其他领域（5分）    

　　6. 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20分）

　　A. 70%以上（20分）

　　B. 60%-70%（15分）

　　C. 55%-60%（10分）

　　D. 50%-55%（5分）

E. 50%以下（0分）


